
嘉峪关市环境保护局关于上报2016年度
政府信息公开情况的报告
市政府：
根据政府办关于做好《2016年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的通知》（嘉政办函〔2017〕28号）要求，现将我局2016年度政府信息公开情况报告如下： 

一、概述
2016年，市环保局认真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和《嘉峪关市政府信息公开试行办法》，结合环境保护部《关于加强污染源环境监管信息公开的通知》和省环保厅确定的“五项措施”中有关做好信息公开工作的要求，及时、全面公开群众普遍关心、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环境质量信息，积极推进污染源监管信息公开，加强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信息、总量控制、污染防治、排污费征收、监察执法、行政处罚、工业企业标准化建设等信息的公开。同时，结合政务公开工作要点，制定印发了《2016年嘉峪关市环境保护局政务公开工作要点》，进一步细化信息公开工作任务，将责任落实到各相关科室，坚持全面公开、坚持依法依规、坚持改革创新、坚持公众参与原则，不断增强公开实效，保障人民群众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二、主动公开政府信息情况
（一）主动公开政府信息的数量
 2016年，市环保局通过政府网站、部门网站、报纸、杂志、微信公众平台等多种渠道主动公开的政务信息累计超过2200条。2015年通过政府网站、部门网站、报纸、杂志等多种渠道主动公开的政务信息累计达到487条。
（二）主动公开政府信息的主要类别
市环保局主动公开内容涉及环境质量信息，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信息，行政审批和行政许可事项的法律依据、程序及办理情况，机构职能，人事信息，财政预决算及三公经费，环境保护监督执法检查情况，污染源环境监管信息，环保法律、法规、规章、标准和其他规范性文件，环保工作动态，企业自测信息，企业信用信息等多个领域。
（三）主动公开政府信息的形式
2016年，为不断拓宽政府信息公开渠道，市环保局在原有网站的基础上，申请开通了环保微信公众平台，进一步增强了信息公开工作效果。全年通过“雄关环保”网站公开的信息总量为1991条，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公开的信息总量为218条，通过《中国环境报》公开信息2条，通过《中国环境监察》公开信息2条，通过省环保厅网站公开信息170条，通过《嘉峪关日报》公开信息34条，通过嘉峪关政府网公开信息10条，通过嘉峪关发布公开信息12条。
（四）开展政策解读工作情况
为加大环境保护方面政策措施的公开力度，扩大传播范围，提高知晓度，我局在“雄关环保网”首页和相关科室信息公开页面均开设了政策文件及政策解读相关栏目，增强政策公开的系统性、针对性和可读性。2016年，相继公布了《甘肃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甘肃省水污染防治工作方案》的通知》、《嘉峪关市2016年度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方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解读》、《中组部解读<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等10余条政策性文件及政策解读内容，在增进社会认同和群众支持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五）政务公开工作要点的部署、贯彻和落实情况
2016年，我局政务公开工作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重大决策部署及公众关切，深入贯彻落实《中共甘肃省委办公厅、甘肃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的实施意见>通知》、《中共嘉峪关市委办公室、嘉峪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关于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的实施意见>的通知》和《嘉峪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嘉峪关市2016年政务公开工作要点>的通知》精神，制定印发了《2016年嘉峪关市环境保护局政务公开工作要点》，将政务公开工作的任务和责任落实到各相关科室，确保各项工作任务按期完成，并在2016年10月上报了全年政务公开工作落实情况的报告。
三、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办理情况
针对依申请公开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情况和新特点，我局按照《嘉峪关市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工作规定》和《嘉峪关市环境保护局信息依申请公开工作规定》要求，依法依规做好依申请公开信息的受理、转办、审核及答复。2016年，仅收到来自北京公众环境研究中心申请公开我市2016年重点排污单位名录的一条信息，在对申请人和申请公开内容相关信息进行审核后，责任科室已按时将此项工作的开展情况以及相关信息的网络链接反馈给申请人，未收到疑义。
四、政府信息公开的收费及减免情况
2016年，我局在环保信息公开工作开展过程中，从未收取任何费用。
五、因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的情况
2016年，我局没有因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的情况。
六、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改进措施
目前，我局信息公开工作取得了积极成效，但还存在一些不足，主要表现为工作人手不足，技术力量薄弱，对新媒体的运用还不够全面。下一步，需要做好以下改进工作：
    （一）不断完善制度建设，推动信息公开工作规范化、制度化、程序化，确保做到应公开尽公开，使政务信息公开成为服务群众的平台，保障群众环境知情权。
（二）继续加强学习培训，借鉴其他部门和城市在信息公开及信息化建设方面的经验和做法，提升信息工作人员的能力和水平，使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再上一个新台阶。
    （三）加强对新媒体的运用，充分发挥微博、微信、博客等新媒体在政府信息公开中的作用，不断完善信息公开的方式和方法，拓宽政府信息公开的渠道。
七、其他公开事项
无
                              嘉峪关市环境保护局

                                2017年3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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